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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编号：
甲方：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乙方：四川玛利蓝盾服饰有限公司
供需双方就夏季工作服上衣购买事宜，为维护双方利益，本着公平、自愿、互利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达成以下共识：
一、产品名称、型号、单价、数量、金额：                    单价：元
	序号
	名称
	规格型号
	单位
	数量
	单价
	金额
	备注

	1
	夏季工作服上衣
	定制
	件
	100
	45.00
	4500.00
	纯棉

	合计
	4500.00
	——

	合计金额：肆仟伍佰圆整（¥4500.00含13%增值税）


二、质量要求: 满足双方签订的《技术协议》，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。
三、付款方式：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40%即1800元（大写：壹仟捌佰元整）为预付款；乙方完成合同交付验收合格，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13%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后7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60%即2700元（大写：贰仟柒佰元整）为验收款。实际交付超出订单数量的3%不予以结算。
四、包装运输：乙方承担运费。 
五、交付验收：
   1.交付时间：2020年5月5日；
   2.交付地点：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（龙泉驿区柏合镇）合志西路77号，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。
   3.订单交付：超出订单总数的5%部分不予以结算。
六、生效日期：本合同一式肆分份，甲方叁份，乙方一份，经双方授权代表人签字盖章后生效，传真件具有同等效力。双方签订的制作方案具备同等法律效力。
七、争议处理：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出现争议，可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处理，协商不成，可向需方所在地法院申诉。
八、未尽事宜：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经双方共同协商，作出补充规定，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甲方：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乙方：四川玛利蓝盾服饰有限公司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
签订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
签订地点：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